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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

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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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简称  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指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债务融

资工具 
指 

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

券 

交易商协会 指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资信评级机构 指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半年度报告 指 

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定期披露的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

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报告期 指 2022年1-6月 

法定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假日（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假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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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文简称 文投集团 

外文名称 Beijing Cultura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外文缩写 BCI 

法定代表人 周茂非 

注册资本 601,332.12 万元 

实缴资本 601,332.12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1、2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1、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44 

电子信箱 wtjtbgs@bjwt.com 

（二）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杨锟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2 号楼 

电话 010-62060461 

传真 010-62060461 

电子信箱 yangkun@bjw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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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债券存续情况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0 京文投 MTN001 

债券代码 102000754.IB  

发行日 2020-04-17 

起息日 2020-04-21 

到期日 2023-04-21 

债券余额 5.00 

利率 4.60% 

付息兑付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还本付息 

交易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管理机构（如

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如有） 不涉及 

 

债券名称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0 京文投 MTN002 

债券代码 102001492.IB  

发行日 2020-08-07 

起息日 2020-08-10 

到期日 2023-08-10 

债券余额 10.50 

利率 4.90% 

付息兑付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还本付息 

交易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管理机构（如

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如有） 不涉及 

二、资信评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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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评级为 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报告期内不存在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信用评级结

果作出调整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报告期末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余额 募集资金用途 
已使用

金额 

是否与承诺用途

或最新披露用途

一致 

未使用

金额 

20 京文投 MTN001 5.00 偿还银行借款 5.00 是 0.00 

20 京文投 MTN002 10.50 偿还银行借款 10.50 是 0.00 

2、变更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说明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债务融资工具

简称 

变更履行的

程序 

变更事项是否

披露 

变更公告披露

时间 

变更用途是否合法

合规 

不涉及     

3、募集资金特定用途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特定用途使用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债务融资

工具简称 

募集总

金额 

特定用

途类型 

约定用于该特

定用途的金额 

实际用于该特

定用途的金额 

实际用于该特定用途

的金额占总金额比例 

不涉及      

4、募集资金用于建设项目情况 

不涉及。 

5、募集资金设置专项账户情况 

不涉及。 

6、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整改情况 

不涉及。 

四、特殊条款的触发和执行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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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0 京文投 MTN001 

债券代码 102000754.IB  

债券余额 5.00 

利率 4.60% 

发行日 2020-04-17 

起息日 2020-04-21 

到期日 2023-04-21 

下一行权日 - 

特殊条款 投资人保护条款：事先约束条款（出售/转移重大资产） 

触发和执行情况 未触发 

 

债券名称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0 京文投 MTN002 

债券代码 102001492.IB  

债券余额 10.50 

利率 4.90% 

发行日 2020-08-07 

起息日 2020-08-10 

到期日 2023-08-10 

下一行权日 - 

特殊条款 投资人保护条款：事先约束条款（出售/转移重大资产） 

触发和执行情况 未触发 

五、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变化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均未设置增信机制，相关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

施执行正常，无变更或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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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一）会计政策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涉及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涉及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涉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变动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主要

经营业务 

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总资产、

净利润） 

变动类型（新

增或减少） 

新增、减少

原因 

航美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航空媒体运

营 

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24.67

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 0.55 亿元，净亏

损 0.56 亿元 

新增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相关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新增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存在亏损。但随着疫情防控逐渐精

准化，预计未来经营情况将逐渐向好，有助于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三、报告期内亏损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情况。 

四、资产受限情况 

（一）各类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受限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为 39.79 亿元，占公司 2021 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51%。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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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资产类别 
受限资产账

面价值 

资产受限

金额 

受限资产评估价值

（如有） 

资产受限金额占该

类别资产账面价值

的比例（%） 

货币资金 24.00 1.49 - 6.22 

应收账款 16.43 0.37 - 2.26 

存货 43.69 13.87 - 31.76 

其他流动资产 3.44 0.72 - 20.99 

长期应收款 62.88 8.58 - 13.65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22.72 6.53 - 28.73 

投资性房地产 8.47 8.22 - 97.05 

合计 181.62 39.79   

上述资产受限情况对公司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存在

其他资产抵押、质押、被查封、扣押、冻结、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变现、无法

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资产情况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和安排，以及其他

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五、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初对外担保的余额：79.51 亿元。 

报告期末对外担保的余额：65.42 亿元。 

报告期对外担保的增减变动情况：-14.09 亿元。 

对外担保中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1.10 亿

元。 

六、重大未决诉讼 

发行人合并范围内的重大未决诉讼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海淀

新区支行 

大业创智互动传

媒股份有限公

司、文化担保、

苏忠、刘美凤 

大业创智互动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1年 10月 8日

欠本息

1,062.089994 万

元。 

1、判令被告一大业创智互动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归还截至 2021年 10

月 8日的贷款本息共 10,620,899.94

元； 

2、被告承担本案所产生的诉讼

费； 

3、请求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苏忠、刘美凤对上

1,062.089994

万元+诉讼

费 

2022年 5月 11日

开庭，因其余被告

未到庭，等待法院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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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中关村支

行 

霍尔果斯安华股

权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霍尔果斯安华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本金 75,000,000

元，截至 2021年

12月 20日的利

息、罚息复利共计

5,492,385.95 元 

1、判令被告一霍尔果斯安华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本金 75,000,000

元，利息、罚息、复息共计

5,492,385.95 元（截至 2021年 12

月 20日）； 

2、霍尔果斯安华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支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律师

费 5,000元； 

3、请求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4、判令文化担保及其余被告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金 7,500

万元+利息+

罚息+复息+

律师费+诉

讼费 

2022 年 8 月 10 日

收到一审判决书。 

松心契资

产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 

任嵩、北京瑞德

医疗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郴州市

鼎诚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安

徽瑞德医疗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任嵩、北京瑞德医

疗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郴州市鼎诚医

院管理有限公司偿

还借款 1,159.1150

万元+利息+逾期

违约金。文化担保

未履行还款付息义

务 

1、请求依法判令任嵩、北京瑞德

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鼎

诚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

11,591,150 元，利息及逾期违约金

450,355 元； 

2、任嵩、北京瑞德医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用 650,000

元； 

3、请求依法判令北京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

带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保全费用

由五被告承担。 

本金

1,159.1150

万元+利息+

违约金+律

师费+诉讼

费用、诉讼

保全费用 

2022年 6月 28日

开庭。 

北京市中

关村小额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中海金源（北

京）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中海金源（北京）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万元贷款截

至 2021年 9月 9

日已到期并逾期，

文化担保也未进行

代偿。 

1、判令中海金源（北京）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2,000 万

元； 

2、判令中海金源（北京）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支付 2021年 5月 21日

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

照年利 24%计算）。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2022年 8月 2日

开庭，因其他被告

委托代理人身份有

误，法官宣布休

庭，等待通知下次

开庭。 

北京市中

关村小额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创投美誉商

贸有限公司、北

京市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北京创投美誉商贸

有限公司 2,000万

元贷款截至 2021

年 9月 9日已到期

并逾期，文化担保

也未进行代偿。 

1、判令北京创投美誉商贸有限公

司返还借款本金 2,000万元； 

2、判令北京创投美誉商贸有限公

司支付 2021年 5月 21日至借款全

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

24%计算）。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2022年 8月 2日

开庭，因其他被告

委托代理人身份有

误，法官宣布休

庭，等待通知下次

开庭。 

北京市中

关村小额

北京明阅晓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

北京明阅晓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

1、判令北京明阅晓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返还借款本金 2,000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2022年 6月 9日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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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合伙）、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北京

市天创文投文化

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伙）2,000万元贷

款截至 2022年 1

月 5日到期并逾

期，文化担保也未

进行代偿。 

万元； 

2、判令北京明阅晓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支付自 2021年 11月

8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为

679,166.67 元； 

3、判令北京明阅晓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支付自 2022年 1月

6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

金，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为

12,500元； 

4、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以上第

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暂计算

至 2022年 1月 20日合计为

20,679,166.67 元）； 

5、判令北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以上第一项、第二项、第三

项诉讼请求金额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合计为 20,691,666.67

元）； 

6、判令北京明阅晓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北京市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天创文投文

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

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违约金+诉

讼费等 

北京市中

关村小额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天创文投文

化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北京

红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天创文投 2,000万

元贷款截至 2022

年 1月 5日到期并

逾期，文化担保也

未进行代偿。 

1、判令北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2,000 万

元； 

2、判令北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1年 11月 8

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为

679,166.67 元； 

3、判令北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2年 1月 6

日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违约

金，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为

12,500元； 

4、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违约金+诉

讼费等 

2022年 8月 1日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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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有限公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以上

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暂计

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合计为

20,679,166.67 元）； 

5、判令北京红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以

上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

求金额暂计算至 2022年 1月 20日

合计为 20,691,666.67 元）； 

6、判令北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北京红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

权的全部费用。 

北京市中

关村小额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龙腾（北

京）文化产业运

营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华夏龙腾（北京）

文化产业运营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000万元贷款截

至 2021年 9月 7

日到期并逾期，文

化担保也未进行代

偿。 

1、判令华夏龙腾（北京）文化产

业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

本金 2,000万元； 

2、判令华夏龙腾（北京）文化产

业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1年 5月 21日至借款全部清偿

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

12月 20日为 2,254,444.45元（以

上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暂

计算至 2021年 12月 20日合计为

22,254,444.45 元）； 

3、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4、判令华夏龙腾（北京）文化产

业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本

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诉讼费 

2022年 6月 8日

开庭。 

北京市国

通资产管

理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北京市国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与

文化担保 2020年

8月 7日签署了

《债权收益权转让

协议》，2021年 1

月，杨宇峰（纳晋

达）项目清收已回

收款项 382.456万

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清收处置回款 382.456万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以 382.456万元为基

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自 2021年 6

月 3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 

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

赔偿损失 10,700.564万元

清收处置回

款 382.456

万元+赔偿

损失

10,700.564

万元+违约

金+诉讼

费、财产保

全费用及财

法院出具民事调解

书，原被告双方自

愿达成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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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元，文化担保未支

付给国通公司。 

（17,399.51万-6,316.49万-382.456

万）； 

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及财产

保全担保费用。 

产保全担保

费用 

北京市国

通资产管

理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北京市国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与

文化担保 2020年

12月 17日签署了

《债权收益权转让

协议》，2021年 6

月，大昀文化、万

仑影视清收已回收

款项 5,305.247728

万元，文化担保未

支付给国通公司。 

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清收处置回款 5,305.25万元； 

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以 5,305.25万元为基

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自 2021年 6

月 3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 

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

赔偿损失 4,698.99万元（1,499.99

万元+2,142.33万元+1,056.67万

元）； 

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用及财产

保全担保费用。 

清收处置回

款 5,305.25

万元+赔偿

损失

4,698.99万

元+违约金+

诉讼费、财

产保全费用

及财产保全

担保费用 

法院出具民事调解

书，原被告双方自

愿达成调解协议。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上地支行 

北京春秋永乐文

化传播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杨波、

龚芳、王仞、张

汝新 

北京春秋永乐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5,000万元贷款到

期未偿还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上地支行本金及利

息，文化担保也未

进行代偿。 

1、判令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支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行借款本金 50,000,000

元，利息、罚息、复息共计

4,790,051.63 元（暂计至 2022年 1

月 10日），并支付自 2022年 1月

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罚

息、复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 

2、判令北京春秋永乐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支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行律师费 5,000元，以

上金额暂共计 54,795,051.63 元； 

3、判令杨波、龚芳、王仞、张汝

新对以上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4、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5、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 

5,479.51万

元+利息、

罚息、复息

+诉讼费 

案件于 2022年 8

月 10日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案号：

（2022）京 0108

执 15720号。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西京文化传媒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

西京文化传媒（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贷款未

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上述被告承

担偿还全部剩余贷款本金，分别为

9,840,480.54 元和 4,934,671.47

本金

1,477.5152

万元+罚息+

2022年 8月 10日

收到一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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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北京

海淀区支

行 

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于 2021年 6月 9

日足额偿还，剩余

未还本金

984.048054万元；

西京文化传媒（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

500万元贷款未于

2021年 6月 10日

足额偿还，剩余未

还本金 493.467147

万元，文化担保也

未进行代偿。 

元，以及至实际偿还日止发生的罚

息； 

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上述被告承

担支付《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金额 1%的违约金； 

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上述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

西京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所欠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支行贷款本息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

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包括但不

限于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

用在内的费用。 

违约金+诉

讼费、保全

费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怀柔区支

行 

北京顺世基业化

工贸易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王园 

北京顺世基业化工

贸易有限公司

1,000万元贷款截

至 2022年 2月 6

日未偿还本金

992.775152万元，

文化担保也未进行

代偿。 

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 1北京

顺世基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偿还原

告邮储怀柔支行借款本金

9,927,751.52 元、利息 9,494.06

元、罚息（以逾期偿还的本金为基

数，按照利率 7.83%，自 2021年

11月 2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全部本

金之日止）及复利（以逾期偿还的

利息为基数，按照利率 7.83%，自

2021年 11月 2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

全部利息之日止）； 

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 1北京顺世

基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原告邮

储怀柔支行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4

万元； 

3、请求贵院判令被告 2文化担保

对被告 1北京顺世基业化工贸易有

限公司的上述第 1项中应归还的借

款本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4、请求贵院判令被告 3王园对被

告 1北京顺世基业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的上述第 1项和第 2项的全部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5、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

担。 

本金

992.775152

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

诉讼费 

2022年 6月 23日

开庭。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北京易博鸿远商

贸有限公司、霍

丽梅、北京市文

北京易博鸿远商贸

有限公司 1,500万

元贷款截至 2022

1、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截至 2022

年 1月 7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利

息（含复利、罚息）共计

1,500.23万

元+罚息+复

利+违约金+

2022年 5月 16日

收到一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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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北京

怀柔区支

行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年 1月 7日未偿还

本金 1,491.503998

万元，文化担保也

未进行代偿。 

15,002,297.68 元（其中借款本金

14,915,039.98 元、利息（含复利）

52,824.1元、罚息 34,433.6元），

并按照《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自 2022年 1

月 8日起至实际偿还全部欠款之日

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 

2、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违约金

150,000 元； 

3、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律师费

60,000元； 

4、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就被

告一所负上述 1至 3项诉讼请求所

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以上 1、2项共计

15,212,297.68 元。 

律师费+诉

讼费用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玉泉路支

行 

北京大昀文化传

媒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王建坤 

北京大昀文化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

1,900万元贷款展

期至 2021年 12月

6日，因北京大昀

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未于 2021年

4月 21日、2021

年 7月 21日偿还

到期的第一、二笔

贷款本金各 500万

元，华夏银行于

2021年 8月 27日

宣布贷款全部到

期，文化担保也未

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大昀文化传

媒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贷

款本金人民币 1,900万元及截至

2021年 10月 10日的罚息人民币

140,220 元、复利人民币 386.97

元，合计人民币 19,140,606.97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大昀文化传

媒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

2021年 10月 1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

日止的罚息、复利（罚息以贷款本

金 1,900万元为基数，复利以应付

未付的罚息为基数，均按年利率

9.72%的标准计算，按月结息）；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建坤对被告

北京大昀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

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

由三被告承担。 

本金 1,900

万元+罚息+

复利+案件

受理费、保

全费 

案件于 2022年 8

月 16日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案号：

（2022）京 0107

执 4586号。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石景山支

行 

北京大业良辰影

视传播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苏忠、

大业创智互动传

北京大业良辰影视

传播有限公司

1,000万元贷款于

2021年 6月 28日

到期并逾期，文化

担保也未进行代

1、判令被申请人北京大业良辰影

视传播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贷款本金 10,000,000元，截至

2022年 1月 7日利息 204,225元、

罚息 319,209.41 元及复利 2,738.55

本金 1,000

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

诉讼费用 

2022年 6月 20日

收到民事裁定书，

驳回上诉，维持原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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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股份有限公司 偿。 元，并支付自 2022年 1月 8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

复利（以编号 1984550101《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

算）； 

2、判令被告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

播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律师

费损失 100,000元； 

3、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大业良辰

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项金

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判令被告苏忠对被告北京大业

良辰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2项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5、判令被告大业创智互动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大业良辰影

视传播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2项

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暂合计：10,434,885.85 元。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石景山支

行 

漫奇妙（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刘美凤、大

业创智互动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漫奇妙（北京）文

化有限公司 1,000

万元贷款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到期

并逾期，文化担保

也未进行代偿。 

1、判令被告漫奇妙（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贷款本

金 10,000,000.00 元，截至 2022年

1月 7日利息 204,225.00元、罚息

319,209.41 元及复利 2,738.55元，

并支付自 2022年 1月 8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

（以编号 1980650101《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 

2、判令被告漫奇妙（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律师费

损失 100,000元； 

3、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漫奇妙（北

京）文化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项金

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判令被告刘美凤对被告漫奇妙

（北京）文化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本金 1,000

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

诉讼费用 

2022年 6月 20日

收到民事裁定书，

驳回上诉，维持原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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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5、判令被告大业创智互动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漫奇妙（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2项金

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暂合计：10,434,885.85 元。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玉泉路支

行 

北京梦都锦绣文

化传媒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张健、

冯越、浙江南北

湖梦都影业有限

公司 

因北京梦都锦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未

于 2021年 5月 21

日、2021年 8月

21日偿还到期的

第一、二笔贷款本

金各 500万元，华

夏银行 2021年 8

月 27日宣布贷款

全部到期，文化担

保也未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北京梦都锦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贷

款本金人民币 2,000万元及截至

2021年 10月 10日的罚息人民币

147,600 元、复利人民币 407.34

元，合计人民币 20,148,007.34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北京梦都锦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

2021年 10月 1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

日止的罚息、复利（罚息以贷款本

金 2,000万元为基数，复利以应付

未付的罚息为基数，均按年利率

9.72%的标准计算，按月结息）；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健、冯越对

被告北京梦都锦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4、请求判令被告浙江南北湖梦都

影业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梦都锦绣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

由五被告承担。 

本金 2,000

万元+罚息+

复利+案件

受理费、保

全费 

案件于 2022年 8

月 16日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案号：

（2022）京 0107

执 4585号。 

北京市中

关村小额

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蓝光星际科

技有限公司、北

京市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北京蓝光星际科技

有限公司 1,500万

元贷款于 2021年

9月 9日到期并逾

期，文化担保也未

进行代偿。 

1、判令北京蓝光星际科技有限公

司返还借款本金 1,500万元； 

2、判令北京蓝光星际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自 2021年 5月 21日至借款

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

24%计算），暂计算至 2021年 12

月 20日为 2,060,000元（以上第一

项、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暂计算至

2021年 12月 20日合计为

17,060,000 元）； 

本金 1,500

万元+利息+

诉讼费 

2022年 6月 28

日，原被告在庭上

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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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以上第一项、第二项诉

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4、判令北京蓝光星际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

全部费用。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万柳支行 

北京市普安法玛

西医药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北京市普安法玛西

医药有限公司

2,000万元贷款于

2022年 4月 22日

到期，北京市普安

法玛西医药有限公

司只偿还第一期本

金 300万元，剩余

本金 1,700万元未

进行偿还，文化担

保也未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北京普安法玛西

医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

本金人民币 1,700万元及截至 2021

年 7月 31日的利息人民币

118,589.64 元、罚息人民币

15,239.58 元、复利人民币 287.13

元，合计人民币 17,134,116.35元； 

2、请求判令被告北京普安法玛西

医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

2021年 8月 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

日止的罚息、复利（罚息以贷款本

金 1,700万元为基数，复利以应付

未付的利息、罚息为基数，均按年

利率 9.975%的标准计算，按月结

息）；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普安

法玛西医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

由二被告承担。 

本金 1,700

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 

2022年 7月 13日

开庭。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万柳支行 

徐晓峰、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徐晓峰 1,200万元

贷款于 2022年 4

月 22日到期，徐

晓峰于 2021年 4

月 1日偿还本金 4

万元，剩余本金

1,196万元未进行

偿还，文化担保也

未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徐晓峰立即向原

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1,196万元

及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的利息人

民币 72,149.67元、罚息人民币

15,960.00 元、复利人民币 195.44

元，合计人民币 12,048,305.1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徐晓峰立即向原

告支付 2021年 8月 1日起至实际

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罚息以

贷款本金 1,196万元为基数，复利

以应付未付的利息、罚息为基数，

均按年利率 9.975%的标准计算，

按月结息；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本金 1,196

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 

2022年 8月 8日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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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徐晓峰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

由二被告承担。 

北京鼎成

典当行有

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北京天创文投文化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500万贷款于

2021年 6月 26日

到期并逾期，文化

担保也未进行代

偿。 

1、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500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综合服务费及违约金（自

2021年 6月 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以尚欠的当金本金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 24%计算）；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公证费 44,650元； 

4、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天创文投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自 2021年 7月 16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以尚欠的当金本金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万分之一点七五计

算）； 

5、案件受理费均由被告负担。暂

计到 2021年 11月 15日，以上一

到四项金额共计为 50,273,275元。 

本金 4,500

万元+利息+

服务费及违

约金+公证

费 

2022年 3月 16日

案件已经移送至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 

北京鼎成

典当行有

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北京恒业牧马人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2,000万贷款于

2020年 6月 7日

到期，北京恒业牧

马人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除偿还借

款本金 800万元

外，未偿还剩余

1,200万元债务，

文化担保也未进行

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恒业牧马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200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恒业牧马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综合服务费及违约金

（自 2021年 12月 7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以尚欠的当金本金为基

数，按照利率 24%计算）；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本金 1,200

万元+利息+

服务费及违

约金+公证

费+案件受

理费 

2022年 3月 16日

案件已经移送至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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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恒业牧马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公证费 19,520元； 

4、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立即代借款人北

京恒业牧马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自 2021年 3月 15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以尚欠的当金本金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万分之一点七五计

算）； 

5、案件受理费均由被告负担。 

北京市国

通资产管

理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鼎成典当行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北京鼎成典当行有

限责任公司向北京

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申请冻结华严文化

项目案款，此项目

债权文化担保已转

让国通公司，北京

市国通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向法院

提出案外人执行异

议。 

1、请求确认原告为（2019）京中

信执字 01482号《执行证书》以及

（2020）京 0101执 2693号案件债

权人，执行债权及执行案款应归属

原告所有； 

2、请求解除贵院在（2021）京

0113财保 353号案件中对（2020）

京 0101执 2693号案件中可能受偿

的执行案款的冻结措施。 

涉案金额

5,000余万元 

2022年 1月 10

日，法院出具判

决，驳回北京国通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的异议请求。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

分行 

天津福泰临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欧亚（北

京）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李琪 

天津福泰临项目

990万元贷款于

2021年 11月到期

并逾期，文化担保

也未能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天津福泰临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 9,855,243.74 元、截至 2021

年 11月 9日的利息 70,339.5元

（以上本息合计 2,925,583.24

元），以及自 2021年 11月 10日至

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罚息、复

利； 

2、请求判令被告天津福泰临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因本案支付

的律师费，其中已支付金额伍万

元，后续律师费以实际发生为准；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福泰

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债务在其

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请求判令被告欧亚（北京）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福泰临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债务在其担

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请求判令被告李琪对被告天津

本金

985.524374

万元+利

息、罚息、

复利+律师

费+案件的

受理费、保

全费、公告

费等诉讼费

用 

案件于 2022年 7

月 8日进入执行程

序，执行案号：

（2022）津 0101

执 27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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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泰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债务

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6、请求判令被告天津福泰临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欧亚（北京）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李琪共同承担本

案案件的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

等诉讼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

分行 

天津华彩信和电

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 

天津华彩信和项目

1,000万元贷款于

2021年 11月到期

并逾期，文化担保

也未能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今被告天津华彩信和电

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9,921,534.20元、

截至 2021年 1l月 05日的利息

406,445.09 元、罚息 137,833.00

元、复利 4,126.89元（以上本息合

计 10,469,939.18 元），以及自 2021

年 11月 5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

息、罚息、复利； 

2、请求判令被告天津华彩信和电

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

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其中已支付

金额伍万元，后续律师费以实际发

生为准； 

3、请求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华彩

信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述债务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4、判令被告天津华彩信和电子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彩信

和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承担本案案件的受理费、保全费、

公告费等诉讼费用（金额以实际发

生为准）。 

本金

992.15342万

元+利息、

罚息、复利

+律师费+案

件的受理

费、保全

费、公告费

等诉讼费用 

案件于 2022年 8

月 7日恢复执行，

执行案号：

（2022）津 0101

执恢 1141号。 

宁波三生

万物成长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北京文投互娱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份额转让纠纷 

请求被告支付回购款及利息

11,609,700 元。 

1,160.97万

元 

2022年 6月 2

日，法院作出裁

定，准许原告撤

诉。 

昆山城开

锦亭置业

有限公司 

昆山耀莱成龙影

城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1、判令《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

合同》《补充协议-商铺使用转让协

议》《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合同

1,182.04万

元+诉讼

费、保全费 

2022年 3月 22

日，因昆山疫情防

控升级，法官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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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补充协议》于本诉状副本送达被告

之日起解除； 

2、判令被告支付租金 2,004,166.68

元（2020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5

月 31日）、迟延履行金 264,497.92

元（按千分之五/日计算）；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9,301,717.18 元； 

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 25万

元； 

5、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本案延期开庭，具

体开庭时间以法院

传票为准。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和平里支

行 

萨克森建材（北

京）有限公司、

萨克森建筑新型

材料（廊坊）股

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

司、杜勇、赵

于、王申、袁茉

茉 

萨克森项目 1,000

万元贷款于 2021

年 9月到期并逾

期，文化担保也未

能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萨克森建材（北京）

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 9,980,000元，并自 2021年 9月

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小企

业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罚息

及复利； 

2、请求判令萨克森建筑新型材料

（廊坊）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杜勇、

赵于、王申、袁末末就前述款项的

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请求判令七被告共同承担本案

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本金 998万

元+利息、

罚息、复利

+案件受理

费、保全费 

2022年 7月 20日

收到一审判决书。 

北京建工

恒兴置业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北文美库（北

京）文化有限公

司、北京文化产

权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1、请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及

《补充协议（一）》； 

2、请求北文美库支付 2019年 12

月 13日至 2020年 12月 12日期间

的租金 580万元及 2020年 12月

13日至合同解除日止的租金； 

3、请求北文美库支付押金 145

万； 

4、请求北文美库支付违约金（以

欠缴的租金为基数，自欠缴之日起

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5、请求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请求北文美库及北京文化产权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房租 1,334

万元+押金+

违约金+诉

讼费、保全

费、律师费 

2022年 8月 10日

开庭。 

北京造纸

七厂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太平山水信

息咨询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

太平山水项目 2亿

元贷款于 2021年

5月 20到期并逾

1、判令被告北京太平山水信息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 2亿元； 

本金 20,000

万元+利息+

复利+罚息+

2022年 5月 9日

收到一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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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期至今无法偿还，

文化担保也未能进

行代偿。 

2、判令被告太平山水信息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支付利息 200万元（自

2021年 4月 21日计算至 2021年 5

月 20日共计 30天）及复利 11.38

万元（自 2021年 5月 21暂至

2021年 9月 30日共计 133天，并

以 200万为基数，按年利率

15.4%，从 2021年 10月 1日计算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3、判令被告北京太平山水信息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罚息

1,138.48 万元（自 2021年 5月 21

日暂算至 2021年 9月 30日共计

133天，并以 2亿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 15.4%，从 2021年 10月 1日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4、判令被告北京太平山水信息咨

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因被

告违约所产生律师费损失 50万

元； 

5、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对前述第一、第二

项、第三项、第四项确定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律师费+诉

讼费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王府

井支行 

中农春雨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时光春、苏

宁 

中农春雨项目

1,000万元贷款于

2021年 8月到期

并逾期，文化担保

也未能进行代偿。 

1、请求判令被告 1中农春雨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 9,895,000元，以及截至 2021年

8月 3日积欠的利息、罚息、复利

122,084.08 元（以上共计

10,017,084.08 元）；并支付原告自

2021年 8月 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利息、罚息和复利； 

2、请求判令被告 2北京市文化科

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 3时光

春、被告 4苏宁就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3、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诉讼

费用。 

本金 989.5

万元+利

息、罚息、

复利+受理

费、保全

费、公告费

等诉讼费用 

文化担保未缴纳二

审上诉费，已结

案。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北京辉煌天下文

化产业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北京辉煌天下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

1,500万元贷款于

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 1北京

辉煌天下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偿还原

告邮储丰台支行借款本金

1,521.46万

元+利息+罚

息+律师费+

案件于 2022年 7

月 19日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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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京

丰台区支

行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张金海 

2021年 6月到期

逾期至今无法偿

还，文化担保也未

进行代偿。 

15,000,000 元及利息 30,722.6元和

罚息（罚息的计算标准按照《小企

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

算，暂计算至 2021年 7月 23日的

罚息为 183,889.59 元。） 

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 1北京辉煌

天下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承担原告邮

储丰台支行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9

万元； 

3、被告 2文化担保和被告 3张金

海对被告 1北京辉煌天下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项和第 2项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

担。 

诉讼费 （2022）京 0106

执 7820号。 

魏岳 

王国平、中矿光

大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中矿光大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1,300万

元贷款到期逾期至

今无法偿还，文化

担保也未进行代

偿。 

1、依法判令王国平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人民币 13,000,000元整； 

2、依法判令王国平支付原告借款

的利息，自 2021年 5月 8日按月

利率 1.28%计算，并连续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 

3、依法判令中矿光大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 

4、判决王国平、中矿光大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承担律师费 30,000

元。 

5、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

担。 

本金 1,300

万元+利息+

诉讼费 

2022年 6月 16日

收到一审判决书。 

肖聪 

北京文化产权交

易中心有限公

司、山西省产权

交易中心股权有

限公司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

纠纷 

1、请求确认原告在北文+山西文化

产权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无效； 

2、请求判令被告一、二退还原告

交易本金 1,299.0380 万元； 

3、请求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支

付资金占用费 2,589,866.802 元

（以 1,299.0380 万元为基数，从

2017年 6月 1日起按全国银行贷

款基准利率 4.75%计算至 2021年 7

月 21日，之后的资金占用费从

2021年 7月 22日按照上述标准计

算至退还全部交易本金为止）；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本金

1,299.038万

元+资金占

用费+诉讼

费 

2022年 9月 13日

二审开庭。 



27 

 

原告 被告 事由 诉讼的请求内容 涉案金额 最新案件进展情况 

用。 

北京顺隆

投资发展

基金（有

限合伙） 

北京天瑞派明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北京顺隆投资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

在 2021年 6月向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对文化担保提

起诉讼，金额为本

金 2,000万元、利

息 120万元以及滞

纳金。 

1、判令北京天瑞派明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隆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支付债券本金

20,000,000.00 元及第二期利息

1,200,000.00 元； 

2、判令北京天瑞派明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隆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支付自 2021年 4

月 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滞纳

金（以逾期未付的债券本金

20,0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每日

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 

3、判令北京天瑞派明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隆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支付逾期兑付债券

本金的利息（以实际未付债券本金

20,000,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 6%的标准，自 2021年 4月 30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4、判令北京天瑞派明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顺隆投资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支付实现债权而实

际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 150,000.00

元； 

5、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前述第 1至第 4项诉讼

请求中被告一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滞纳金+律

师费+诉讼

费 

2022年 3月 16日

收到东城法院发来

执行通知书。执行

案号：（2022）京

0101执 1996号，

案件尚在执行中。 

北京市房

山区窦店

农牧工商

总公司 

生命湖酒店有限

公司、北京市文

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吴伟

鹏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

农牧工商总公司在

2021年 5月向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对文化担保提起

诉讼，金额为本金

2,000万元及利

息。 

1、请求法院判令生命湖酒店有限

公司给付北京市房山区窦店农牧工

商总公司借款本金 2,000万元； 

2、判令生命湖酒店有限公司给付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农牧工商总公司

自 2020年 1月 31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 2,000万

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 

3、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吴伟鹏对前述一、二项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诉讼费 

2022年 4月 6

日，收到法院二审

判决书，判决文化

担保及其他被告偿

还本金

19,986,666.67 元及

利息 345,151.81 元

+剩余利息（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 

案件于 2022年 4

月 24日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案号：

（2022）京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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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执 3225号。案件

尚在执行中。 

北京昌平

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

司 

北京臻迪机器人

有限公司、北京

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郑卫锋、王珈瑶 

2020年 11月 9日

北京昌平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将文化

担保诉至北京市昌

平区人民法院，要

求文化担保承担连

带责任，金额为本

金 5,000万元，最

后一期利息 68万

元，以及按照 4倍

LPR计算的违约

金。 

1、判令北京臻迪机器人有限公司

立即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 5,000 万

元； 

2、判令北京臻迪机器人有限公司

立即向原告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680,547.95 元； 

3、判令北京臻迪机器人有限公司

向原告支付因未返还借款本金和未

支付利息的违约金（违约金应按照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倍计

算，自 2018年 12月 2日计算至债

务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4、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公司、郑卫峰、王珈瑶对北京臻迪

机器人有限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向

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公司、郑卫峰、王珈瑶共同承担原

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 10,000

元； 

6、本案诉讼费由全体被告共同承

担。 

5,068.05万

元+违约金+

律师费 

案件于 2022年 7

月 8日进入执行程

序，执行案号：

（2022）京 0114

执 5730号。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大业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在

2020年 12月 31

日，向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对文化

担保提起诉讼，金

额为本金

42,999,069.22 元及

全部利息，复利。 

1、判令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偿还对原告的债务，具体为：

（1）支付贷款本金人民币

42,999,069.22 元；（2）支付自

2019年 12月 25日起至实际付清

全部欠款之日止，以逾欠的本金为

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罚息利率计算

的罚息（计算公式：罚息=逾欠本

金×5.655%×150%×实际逾欠天数

/360）；（3）支付自 2019年 12月

25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欠款之日

止，以逾欠的利息为基数，按照合

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复利（复利=逾

欠利息×5.655%×150%×实际逾欠天

数/360）； 

2、判令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向原告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

本金

4,299.906922

万元+罚息+

复利+律师

费+诉讼费 

案件于 2022年 7

月 20日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案号：

（2022）京 0105

执 230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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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发生的律师费 5万元；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中国进出

口银行北

京分行 

神州长城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北

京市文化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北

京分行在 2020年

11月中旬，向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

院对文化担保提起

诉讼，金额为本金

6,500.111427万元

及全部利息，罚

息；具体开庭时间

还未确定 

1、判令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70,001,114.27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复利、罚息（利息、复利、罚息按

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和支付

至款项付清之日。截至 2020年 11

月 12日暂计本息总额人民币

74,846,232.28 元）； 

2、判令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应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

支付和偿还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3、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 

7,484.62万

元+利息+复

利+罚息+诉

讼费、保全

费、公告费

等费用 

2021年 12月 28

日收到二审判决

书，法院维持原

判。 

判决如下：文化担

保及被告偿还借款

本金 65,001,114.27

元加利息

1,680,000 元加罚

息 5,733,932.66 元

+复利 117,278.22

元+自 2021年 5月

12日至贷款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罚

息、复利。 

案件已进入执行程

序，案号（2022）

京 0102执 4753

号，案件尚在执

行。 

北京中金

城开小额

贷款有限

公司 

北京星华龙德文

化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吴伟鹏 

北京中金城开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在

2020年 12月 1

日，向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对文化

担保提起诉讼，金

额为本金 1,000万

元及全部利息，罚

息 

1、判令三被告连带归还本金共计

1,000万元； 

2、判令被三被告连带支付自 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本金实际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以本金 1,000 万元为基

数，每月 1.2%计算）； 

3、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自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至本金实际还清之日

止的违约金（以所欠借款总额人民

币 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按照年化

16.6%的利率标准（《最高额抵押借

款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为 4.15%，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四倍为 16.6%）向我公司支

付）； 

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金 1,000

万元+利息+

违约金+诉

讼费 

2022年 9月 9日

开庭。 

北京中金

城开小额

贷款有限

公司 

西海会国际俱乐

部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吴伟鹏 

北京中金城开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在

2020年 12月 1

日，向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对文化

1、判令三被告连带归还本金共计

1,000万元； 

2、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自 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以本金 1,000万元为基数，

本金 1,000

万元+利息+

违约金+诉

讼费 

2022年 9月 9日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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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提起诉讼，金

额为本金 1,000万

元及全部利息，罚

息 

每月 1.2%计算）； 

3、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自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至本金实际还清之日

止的违约金（以所欠借款总额人民

币 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按照年化

16.6%的利率标准（《最高额抵押借

款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为 4.15%，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四倍为 16.6%）向我公司支

付）； 

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大业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市

文化科技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苏

忠、刘美凤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向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对文担公司提起

诉讼，金额为本金

26,999,998.71 元+

利息 1,537,386.46

元+罚息

1,056,071.38 元+

复利 60,167.65元

+自 2022年 3月 1

日起至全部欠款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罚

息、复利。 

以上暂计人民币

29,653,624.2 元。 

1、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立

即向原告江苏银行偿还借款本金人

民币 26,999,998.71 元及截至 2022

年 3月 1日（不含当日）的利息人

民币 1,537,386.46 元，罚息人民币

1,056,071.38 元,复利人民币

60,167.65 元及自 2022年 3月 1日

起至全部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

息、复利,以上暂计人民币

29,653,624.2 元； 

2、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前期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5万

元； 

3、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后期律师

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4、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苏忠、刘美凤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2,700.00万

元+利息、

罚息、复利

+律师代理

费、诉讼

费、保全费 

2022年 7月 28日

开庭。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北京大业良辰影

视传播有限公

司、北京市文化

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苏忠、

刘美凤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向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对文担公司提起

诉讼，金额为本金

10,000,000元+利

息 566,499.11 元+

罚息 388,781.25 元

+复利 22,025.38

元+自 2022年 2

月 28日起至全部

欠款实际付清之日

止的罚息、复利。 

1、被告北京大业良辰影视传播有

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 10,000,000元及截至 2022年 2

月 28日（不含当日）的利息人民

币 566,499.11 元,罚息人民币

388,781.25 元,复利人民币

22,025.38 元及自 2022年 2月 28

日起至全部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

罚息、复利,以上暂计

10,977,305.74 元； 

2、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前期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5万

1,000.00万

元+利息、

罚息、复利

+律师代理

费、诉讼

费、保全费 

2022年 7月 28日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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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暂计

10,977,305.74 元 

元； 

3、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后期律师

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4、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苏忠、刘美凤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漫奇妙（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市文化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苏忠、刘美

凤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向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对文担公司提起

诉讼，金额为本金

30,000,000.00 元+

利息 1,715,350.00

元+罚息

1,173,412.50 元+

复利 67,093.88元

+2022年 

3月 1日起至全部

欠款实际付清之日

止的罚息、复利。 

以上暂计人民币

32,955,856.38 元。 

1、被告漫奇妙（北京）文化有限

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 30,000,000.00 元及截至 2022年

3月 1日（不含当日）的利息人民

币 1,715,350.00 元,罚息人民币

1,173,412.50 元，复利人民币

67,093.88 元及自 2022年 3月 1日

起至全部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

息、复利，以上暂计人民币

32,955,856.38 元； 

2、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前期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5万

元； 

3、被告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后期律师

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4、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苏忠、刘美凤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000.00万

元+利息、

罚息、复利

+律师代理

费、诉讼

费、保全费 

2022年 7月 28日

开庭。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中广热点云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

市文化科技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向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对文担公司提起

诉讼，金额为本金

19,000,000.00 元+

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的利息

212,694.44元+复

利 902.40元+自

2022年 3月 1日

起至全部欠款实际

付清之日止的罚

息、复利。 

以上暂计人民币

19,213,596.84 元 

1、被告中广热点云科技有限公司

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9,000,000.00 元及截至 2022年 2

月 28日的利息人民币 212,694.44

元，复利人民币 902.40元及自

2022年 3月 1日起至全部欠款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利，以上

暂计人民币 19,213,596.84 元； 

2、被告中广热点云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本案前期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5

万元； 

3、被告中广热点云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后期律

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4、被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1,900.00万

元+利息、

罚息、复利

+律师代理

费、诉讼

费、保全费 

2022年 7月 28日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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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合计数 

134,469.76 万元+利息、资金占用

费、复利、罚息+押金、违约金+

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上述公司相关重大诉讼主要系子公司文化担保涉及担保业务所形成，如案件

败诉，大部分担保代偿款拟通过以司法途径向被担保方进行赔偿、追索的方式进

行解决。目前，公司正对判决执行的案件积极安排相关执行工作；对尚未判决的

诉讼案件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处理方案。预计上述诉讼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七、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变更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33 

 

第四章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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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未经审计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2、信息披露文件原件。 

二、备查地点 

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茂非 

查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2 号楼 

联系人：杨锟 

联系电话：010-62060461 

传真：010-62060461 

三、备查网站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或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下载本报告。 


